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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南京泉峰汽

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中金公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

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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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 2021 年南京泉峰

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泉峰汽车”）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泉峰转债，债券代码：113629，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人披露的相关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一、本期债券核准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11 号）核准，南京

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14日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62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币种人民

币，下同），募集资金总额为 62,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15 号文同意，公司 6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泉峰转债”，债

券代码“113629”。 

二、“泉峰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泉峰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629。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6.20 亿元。 

（六）发行数量：620 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7 年 9 月 13 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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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年 2.5%、第六年 3.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

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

行首日（2021 年 9 月 14 日，T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

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

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9 月 22 日，

T+4 日）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 年 3 月 22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7 年 9 月 13 日）止。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3.03 元/股，当前

转股价格为 22.17 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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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南京泉峰汽车

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

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A-。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十六）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中金公司本期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债券重

大事项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公司总经理辞职 

根据 2022年 1月 17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公司总经理辞职。公

司总经理邓凌曲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在公司子公司担任的一切职务。辞去

前述职务后，邓凌曲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的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邓凌曲先生向董事会确认，其与公司并无分歧，亦无其他

需提醒公司董事会及股东注意的事项。 

2、安徽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 2022 年 2 月 8 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

徽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8），为满足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安徽子公司安徽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和业

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6月 22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安徽子公司以项目贷款的

形式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同时安徽子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以及不动产权证的办理进度追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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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下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担保，具体抵押明细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

为准。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

币与不超过 8,000 万欧元（以 2022 年 2 月 7 日汇率计算，合计约为 177,976.80

万元人民币），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4.11%，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

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3、公司总经理及副总经理聘任 

根据 2022 年 3 月 8 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

任公司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章鼎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刘志文先生、李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增加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根据 2022年 3月 31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加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增

加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由“使用募集资金向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峰汽车精密技术（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泉峰安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09,744,905.65 元有息借款”调整为“使用募

集资金向泉峰安徽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9,000,000.00 元、增资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10,744,905.65 元有息借款”。 

5、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 

根据 2022 年 4 月 2 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公司本次发行的“泉峰

转债”转股期为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7 年 9 月 13 日。自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共有人民币 131,000 元“泉峰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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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转股数量为 5,667 股。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131,000

元“泉峰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5,667 股，占“泉峰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28%。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泉峰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19,869,000 元，占“泉峰转债”发行总量

的 99.9789%。 

6、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根据 2022 年 5 月 7 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公

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 21.1568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49,040 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7.91614 元/股，162,528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7.91614 元/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7、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根据 2022 年 5 月 7 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发行

人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1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2021 年业绩未完全达到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的考核目标，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

1 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9040 万股以及第二个限售

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16.2528 万股限制性股票，共计 21.1568 万股限制性股

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21.1568万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20,141.57 万股变更为 20,120.4132 万股股，注册资本由 20,141.57 万元变更为

20,120.4132 万元。 

根据 2023年 5月 12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发行

人于 2023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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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1 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不合格及公司

2022 年业绩未完全达到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的考核目标，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1 名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不合格及公司 2022 年业绩未达到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限售期的考核目标，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合计922,025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26,380.5811 万股变更为 26,288.3786 万股，注册资本由

26,380.5811 万元变更为 26,288.3786 万元。 

根据 2023年 6月 22日公告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发行

人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和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修改

《公司章程》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根据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鉴于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和股价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继续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结合激励对象意愿和公司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实施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 1,551,725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股份总数减少 1,551,725 股，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1,551,725 元。 

8、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5），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55,171.85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金额为 183,340.94

万元，2022 年 1-5月累计新增借款占 2021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30.09%。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 20%。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8），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82,858.06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金额为 183,3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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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22 年 1-6月累计新增借款占 2021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45.19%。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 20%。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04），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128,047.35万元，2021年末净资产金额为 183,340.94

万元，2022 年 1-8月累计新增借款占 2021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69.84%。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 20%。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32），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178,731.50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金额为

183,340.94 万元，2022 年 1-10 月累计新增借款占 2021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97.49%。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9、转股价格调整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泉峰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40），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 211,568 股。由于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拟对“泉峰转债”的转股价

格作出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泉峰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5 日起由 23.03 元/股调整为 23.05 

元/股。 

根据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7 月 20 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4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81）。由于公

司进行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拟对“泉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本次调

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泉

峰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21 日起由 23.05 元/股调整为 22.9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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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1），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方

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01,219,76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4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890,262.61 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 年 6

月 17 日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进入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

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公司可转债“泉峰转债”自 2022年 7月 13日至股权

登记日 2022 年 7 月 20 日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披露

的《实施权益分派时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 2022年 7月 12日公司股票收盘后的总股

本一致。 

11、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58），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调

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由“使

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峰汽车精密技术（安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峰安徽”）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9,000,000.00 元、增资

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10,744,905.65元有息借款”调整为

“使用募集资金向泉峰安徽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9,000,000.00 元、增资人民币

210,000,000.00 元、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744,905.65 元有息借款”。本次调整完

成后，泉峰安徽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的用途、募投

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等变动。 

12、2022 年第四季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第四季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为满

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峰安徽和泉峰欧洲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2 年度公司拟

为其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60,000 万元人民币和 4,000 万欧元，主要用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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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性贷款授信、开具保函等日常经营相关的业务，上述额度不包含已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专项担保额度。上述担保计划已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3、为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公司为其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为满足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顺

利开展，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欧元和 25 亿元人

民币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

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公司本次为泉峰安徽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公司为其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为满足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顺

利开展，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欧元和 25 亿元

人民币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

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公司本次为泉

峰安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公司为其安徽子公司提供担保。为满足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顺

利开展，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欧元和 25 亿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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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

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公司本次为泉峰安徽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14、 为欧洲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欧洲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公司为其欧洲子公司提供担保。 

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3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

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亿欧元

和2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

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公司本次

为泉峰欧洲提供不超过 1,000 万欧元（不包括 1,000 万欧元整）担保在上述担保

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15、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 

发行人于 2023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因激

励对象离职、公司业绩未达成、个人考核不合格导致部分限制性股票无法解除

限售，董事会决定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66,100 股限制性股票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755,925 股限制性股票共计 922,025 股予以回购注销。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922,025 股。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

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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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和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修改《公司章程》

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16、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7），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66,100

股限制性股票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755,925 股限制性股票共计 922,025

股予以回购注销。 

17、 终止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 

根据《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终止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51,725 股限制性股票。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发行人上述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或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尚未对发行人履行还本付息及转股条款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特此公告。 




